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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业务合作协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动漫”）与南昌微直播科技有

限公司本着诚实信用、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并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

律规定，就网络直播视频输出、网络直播带货等达成业务合作事项，公司现就相关业

务合作协议的内容自愿批露如下： 

一、合作协议概况 

1、合作方基本情况 

南昌微直播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年 6月 14日，主要从事软件开发、视频直

播、活动策划、政企宣传及专题片拍摄、新媒体社交营销等业务。公司为江西省工商

联下属江西省零售服务产业协会理事会员单位、南昌洪泰智造工场的宣传合作伙伴，

多个成功作品在央视、江西卫视、南昌电视台、分众传媒等等中央及地方媒体播出，

多个优秀作品案例入选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影视制作教材《影视特技与后

期合成》。公司开发运营全渠道融媒体直播平台《南昌直播》，含官方微信公众号、

微信直播间、抖音号，以及网易、搜狐、今日头条号等多渠道融媒体分发，全平台全

网粉丝达四十万计，直播间全网浏览量千万。公司目前已有的软著为“汉服之星”小

程序、南昌直播微信直播间，正在开发的软件有微直播全息投影展示控制系统 V1.0

（全息投影展示系统）；微直播 VR视频编辑软件（VR视频编辑）；以及微直播智慧

云课堂软件，其中网络直播平台板块业务，技术成熟团队运营经验丰富，技术采用全

国微信端直播板块前列技术平台二次开发，信号编辑导播平台可通过微信、PC 网页

端等同步推流。致力于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活动助力，将企业的活动视频化，达到宣

传最大化效果。 



2、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签订协议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次签署的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 

南昌微直播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截至目前，除本协议外，

公司不存在与南昌微直播的其他未披露的协议。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南昌微直播科技有限公司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做为上市公司，国内动漫游戏行业龙头企业，拥有众多优秀动漫片库和

短视频资源，将优先输出给乙方使用。 

2、甲方全资子公司滁州长城国际动漫旅游创意园有限公司优先给乙方公司拍摄

使用，并提供便利。 

3、甲方确认提供的产品（特指玩具）具有合法授权，无质量问题，并配备完整

的产品安装说明、使用手册及包装物等。 

4、在协议有效期内，如果甲方所授权的产品（特指玩具）发生版权转移或变更

状况，甲方应通知乙方，若因此导致此协议无法履行时，双方协商解决。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将运用自身网络直播、融媒体平台及其它资源为甲方动漫衍生品：尤其

是玩具产品，进行网络带货等形式销售。 

2、乙方有权接受用户对甲方产品的意见和投诉，如发货产品有瑕疵或者损伤，

应及时通知并进行补发等相关补救措施。 

3、甲方给予乙方的出货价负有保密义务并给予市场零售价参考，如果在本地需

要进行相关推广活动需甲方给予支持。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符合公司的经营及发展需要，预期将促进公司营收及业绩增

长。具体对公司 2020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需视协议双方后续具体合作协

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属于双方就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达成的框架性、意向性约

定，具体权利义务关系以实际签订的专项合作协议及其他有关法律文件为准。本协议

约定事项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双方合作协议扫描件。 

 

特此公告。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 月 4日 


